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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之爭的伏線
———多明我會士黎玉範《聖教孝親解》新考∗

閔心蕙

［提　 要］ 　 西班牙多明我會傳教士黎玉範是明清之際中西禮儀之爭的重要當事人，他對中國禮儀

問題的許多看法被記錄在《聖教孝親解》一書中。 本文從歐洲所藏三個不同版本的《聖教孝親解》

以及黎玉範的一封書信入手，分析這一文獻的時代背景，考訂其成書年代，並對文本內含的孝親觀

念做一補正，以重新瞭解多明我會對中國禮儀問題的看法。

［關鍵詞］ 　 《聖教孝親解》 　 黎玉範　 多明我會　 禮儀之爭

［中圖分類號］ 　 Ｂ９７８　 ［文獻標識碼］ 　 Ａ　 ［文章編號］ 　 ０８７４⁃１８２４（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８６⁃１０

明末清初，天主教內部就中國信徒的祭祀行為、“天主”、“上帝”的譯名問題產生分歧，禮儀之

爭（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ｉｔ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一觸即發，這場論爭涉及中西異質文化的衝突、清廷與教皇的關係、葡
西兩國的遠東角力，個中原委，著實複雜，影響綿亙逾百年。①

一、被遺忘的聲音

禮儀之爭的相關史料浩繁，研究多如汗毛，但既有成果大多參考耶穌會檔案。②隨著其他來源

的檔案資料陸續被發現，學界對禮儀之爭的認識角度可以更為多元。③如黃一農曾指出中國奉教人

士的聲音常被忽略，他將明清之際徘徊於儒耶之間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喻為“兩頭蛇”。 梅歐金（Ｅｕ⁃
ｇｅｎｉｏ Ｍｅｎｅｇｏｎ）利用歐洲的修會檔案，探討明末以來閩東地區天主教的本土化問題；張先清蒐集福

安地區的宗族資料，試圖還原 １７～１９ 世紀鄉村教會的歷史敘事。④此外，受制於材料和修會立場，以
往學界對“禮儀之爭”中托缽修會的聲音也關注不足，⑤他們在譯名和禮儀問題上與耶穌會分歧頗

大。⑥新近發現的黎玉範《聖教孝親解》與他的一封書信，使我們能一窺禮儀之爭中多明我會的

立場。
黎玉範（Ｊｕａｎ Ｂａｕｔｉｓｔａ ｄｅ Ｍｏｒａｌｅｓ，１５９７⁃１６６４）是西班牙多明我會（Ｏｒｄｏ Ｐｒａｅｄｉｃａｔｏｒｕｍ，Ｏ． 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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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道明會）傳教士，１６３３ 年前後進入中國內地傳教。 他曾親赴羅馬，就祭祀等中國禮儀問題上陳教

宗，批駁耶穌會。⑦作為明清之際中西禮儀之爭的重要當事人，黎玉範留下的文字材料幾近闕如，目
前已知的是，梵蒂岡圖書館藏有黎玉範所撰《聖教孝親解》的一個抄本。⑧除此之外，筆者有幸見到

了《聖教孝親解》的另外兩種抄本，均藏於羅馬國家檔案館，它們同為珍貴的漢籍原典，為耶穌會文

獻之外記載禮儀之爭的另類聲音。⑨本文將依據歐洲所藏《聖教孝親解》三個抄本的原文，結合黎玉

範的生平經歷，尤其是他寫於 １６４５ 年的一封書信，考證抄本的成書時代，並在中西異質文化的背景

下，重新審視多明我會與耶穌會的“孝親”觀念。

二、黎玉範的一封書信

１６３３ 年前後，黎玉範離開菲律賓甲米地（Ｃａｖｉｔｅ）前往中國福建傳教，他從當地信徒口中得知，
天主教仍然參與地方的祭祖儀式，而耶穌會對此不置可否。 １６３８ 年福建教案爆發，黎玉範和蘇芳

積（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Ｄｉａｚ）被官府逐至澳門。 他公開反對在華耶穌會士對中國禮儀問題的立場，遂於 １６４０
年啟程前往羅馬，三年後得以面見教宗烏爾班八世，闡述中國禮儀問題。 此後，教宗英諾森十世命

傳信部頒佈了著名的 １６４５ 年部令，嚴禁中國信徒祭祖、敬孔、拜城隍，多明我會的申訴得到了教廷

的認可與支持。⑩１６４９ 年，黎玉範回到闊別十一年之久的中國，他帶來的部令在中國引發巨大爭議。
兩年後，耶穌會士衛匡國（Ｍａｒｔｉｎｏ Ｍａｒｔｉｎｉ）前往羅馬向傳信部解釋並陳情，１６５６ 年教廷重新頒佈了

一份對耶穌會有利的諭令。 雖然教廷最終實質上允許傳教士以靈活的方式應對中國禮儀問題，但
這種朝令夕改加劇了各修會在華的紛爭。 １６６１ 年，多明我會在浙江蘭溪召開會議，詳細討論中國

禮儀問題，他們仍然決定貫徹 １６４５ 年部令的精神，嚴禁中國信徒敬天及參與祭祖、敬孔、拜城隍等

活動。 蘭溪會議後，黎玉範身體每況愈下，１６６４ 年在福寧病逝。
１６３５～１６３６ 年黎玉範等人在閩東地區展開調查，第一次將耶穌會與托缽修會在遠東地區的矛

盾公開化。 此次調查始於中元節前後福安穆陽村繆氏的一場祭祖儀式，繆氏族人中的部分士紳已

皈信天主，但他們仍然參與到在教會眼中屬於異教徒的祭祖活動中：六位德高望重的文人教徒引領

了整個宗族的祭祖儀式，分別司職主祭、輔祭和禮生，其餘教徒則和族人一起，站在祠堂中央，秩序

井然地做禮拜。 站在祠堂門口的黎玉範和利安當（Ａｎｔｏｎｉｏ 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 ｄｅ Ｓａｎｔａ Ｍａｒｉａ）親眼目睹了這

一場景，認為繆氏信徒有違教義且事關“迷信”，要求他們即刻悔改。

談到“迷信”，不得不提起利安當初至福建時，曾問起相公（助手）王達陡（Ｔａｄｅｏ Ｗａｎｇ）“祭”
為何意，王氏熱心地解釋“祭”就是中國人的祭祖儀式，相當於基督徒的感恩祭，這令托缽修會對耶

穌會的在華傳教策略產生質疑。 與王達陡不同，福建奉教鄉紳郭邦雍則嚴守天主教齋戒儀式，視中

國祭祖祭孔為異端迷信，直言“人間追遠祭祀為虛文，惟天主為真實”，這也是早期教會內部有別

於耶穌會的另一種聲音。

托缽修會有關中國禮儀問題的調查結果最後匯總成了一份長達數百頁的報告，因其事關修會

的傳教利益與各國的保教紛爭，始終未有定論，最終馬尼拉主教決定將中國禮儀問題提交給教宗裁

定。 １６３９ 年 ６ 月 ３ 日，黎玉範給時任耶穌會視察員李瑪諾（Ｍａｎｏｅｌ Ｄｉａｓ）寫信，將托缽修會和耶穌

會間的矛盾概括為 １２ 條，並請求調解：

第一，中國的耶穌會神父沒有要求基督徒們恪守戒律，諸如守齋、主日和節日望彌撒、
進行告解與每年領聖體，甚至在主受難日也不忌肉食，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第二，上述神父在為女性施洗禮時，沒有在口耳處抹鹽和唾液，也未在胸口和頭部行

78



塗油禮。
第三，拒不承認基督徒放高利貸的事實，且放貸利率高於中國律法允許的百分之

二十。

第四，作為基督徒的神父，卻為異教徒的節日慶典和偶像崇拜活動提供資金，因為如

果不這麼做，就會引發異教徒的暴動和騷亂。
第五，神父們縱容中國官員每月兩次前往城隍廟，對偶像焚香磕頭，這是無可辯白的。
第六，允許官員和士人祭祀孔子，哪怕他們是基督徒。
第七，基督徒可以享用異教徒給予的祭品，他們對這些偶像畢恭畢敬，尤其是最大的

偶像———孔子，他們認為參與這些可得福。
第八，神父們同意基督徒在家中、墓園、寺廟等場所，與異教徒一同對逝去的先輩表達

敬意，並提供麵包、魚肉、酒水、水果、米飯、鮮花、蠟燭等祭品，但同時有三個條件：第一，不
得燒紙；第二，不能相信死者的靈魂不滅；第三，不允許向死者尋求幫助。

第九，（中國的）葬禮是這樣子的：（人們）要進行三到四次跪拜，給已故者上香，在死

者家前擺一張桌子，上面陳設死者的畫像和一個 １ ｔｅｒｃｉａ（筆者注：ｔｅｒｃｉａ 為計量單位）長的

牌子，牌位上寫著“此乃死者靈魂所在之處”。 不僅信徒們去參加這樣的葬禮，而且耶穌

會的神父們也會著白色絲綢（黎玉範注：這是中國的喪服）到異教徒家中，做出上述舉動。
第十，耶穌會的神父允許信徒在他們的家裡擺放祭台，供奉死者的牌位，祭器包括香

爐、花瓶和燭臺，按照中國人的說法，死者的靈魂就在牌位處。 同時，神父還允許一併供奉

祖先牌位與耶穌及其他聖像。
第十一，中國的士人和其他人等，不止一次詢問耶穌會神父一些很重要的問題，他們

思索：孔子是不是會下地獄？ 一妻多妾是不是正當的？ 就像堯和舜這兩位古代國王一樣。
其他的聖徒也有這樣類似的問題。 神父們的回應模棱兩可，因為他們很清楚地知道，中國

人對這些問題感到十分困擾，（準確的）答覆會站在他們的老師、聖人和國法的對立面，而
這恰恰會對神父們繼續傳播福音造成阻礙。

第十二，當中國信徒前來懺悔時，神父們應當清楚地知道，寬恕他們的罪行，並不意味

著他們的所作所為能被允許；也不意味著兩害取其輕，允許以一個較小的惡避免一個更大

的惡；這也不意味著，由於他們的鐵石心腸，如果沒有神父在場而寬恕他們時，這種情況

（祭祖祭孔）就會發生並且被允許，但現在他們已經被寬恕了，這是好事；或者，至少他們

現在正在做的（懺悔）是必需的，否則他們不會得到寬恕。
黎玉範在書信中直陳托缽修會對中國禮儀問題的質疑，可簡要概括為以下三點：第一，如何行

天主教的日常禮儀，如彌撒、聖洗、告解、傅油等；第二，如何調解天主教與中國傳統習俗間的矛盾，
如祭祖、祭孔、拜城隍、納妾；第三，天主教在中國的放貸問題。 然而，托缽修會是否收到了耶穌會士

的答覆，學界眾說紛紜。但可以肯定的是，黎玉範於 １６４０ 年 ５ 月啟程前往羅馬，他在書信中提出

的 １２ 條問題，奠定了此後禮儀之爭的基本內容，托缽修會和耶穌會之間的矛盾也從遠東擴及歐洲。

三、成書年代與版本考證

《聖教孝親解》一文圍繞天主教的“孝親”觀念展開，由黎玉範口述。 已有學者展示了梵蒂岡圖

書館所藏《聖教孝親解》的全文，並對文本做了細緻的爬梳與轉寫。然而，結合羅馬國家檔案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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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發現的兩份珍貴抄本，《聖教孝親解》的文本內容及其文獻價值仍然值得進一步挖掘，筆者梳理

了三個抄本的基本信息，見表 １：
表 １　 《聖教孝親解》各抄本比對

羅馬長本 梵蒂岡本 羅馬短本

館藏地點 羅馬國家檔案館（ＡＳＲ） 梵蒂岡圖書館（ＢＡＶ） 羅馬國家檔案館（ＡＳＲ）

裝幀 紙本，線裝 紙本，線裝 紙本，線裝

尺寸 高 ２３．４ｃｍ，寬 １２．３ｃｍ 高 １６．４ｃｍ，寬 １２．５ｃｍ 高 １８．６ｃｍ，寬 １２ｃｍ

紙張 黃色竹紙 黃色竹紙 黃色竹紙

頁碼 ｆｆ． １２９⁃１４２ ｆｆ． １７７⁃１８４ ｆｆ． １１９⁃１２８

文理 官話，文理曉暢 官話，文理曉暢
官話，文理通順，有幾處

用詞訛誤

其他信息

封面正中有 ７ 行拉丁文，字
跡難辨，另有附頁，記載“鐸

德黎玉範回到羅馬事”

正文第一頁及第二頁起始兩

行有西班牙譯文，文末附有

“鐸德黎玉範回到羅馬事”

文末附有“鐸德黎玉範

回到羅馬事”

三個抄本的內容各有詳略。 羅馬長本細分為《聖教孝親解》、《拯民略說》、《代疑篇》和《中華

禮》，其中《拯民略說》和《代疑篇》均為耶穌會文獻，上接《聖教孝親解》，探討天主教的祭祖與孝親

問題，《拯民略說》是明末浙江天主教徒朱宗元所撰《拯世略說》第十九節“祀先當循正道”，“民”、
“世”一字之差，許是抄本有訛；《代疑篇》出自楊廷筠，摘錄《孝親與娶妾辨》一節；《中華禮》作者不

詳，內容與《禮記·王制》篇所載古代天子諸侯祭祀之禮相關，由傳統的王官祭祀推演到天主教祭

禮。 而梵蒂岡本與羅馬短本均只收錄了《聖教孝親解》一文，未見其他和孝親祭祖有密切關係的

文獻。

有關黎玉範《聖教孝親解》的成書年代，中譯本《明代名人傳》給出了如下論述：１６６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多明我會就教區教務問題出臺了相關規定，提交羅馬教廷裁決。 為了幫助皈依者更好地瞭解有

關規定，黎玉範還編寫了一部中文小冊子《聖教孝親解》來專門闡釋天主教的“孝義”。這無疑將

《聖教孝親解》的成書時代置於 １６６１ 年蘭溪會議後。但對觀英文原本，可知中譯本對《聖教孝親

解》的年代判斷屬於無中生有。

黎玉範書信以及《聖教孝親解》三個抄本的發現，將有助於學界重新判定其成文年代。 首先，
三個抄本的內容相似，始於孝親，詳於祭祖，結尾處用第三方口吻記錄了黎玉範面見教宗、陳述中國

禮儀問題的情況，以及教廷頒佈諭令等事，約二百餘字。 與其他兩個版本不同，羅馬長本另附一頁，
單獨敘述：

鐸德黎玉範回到羅馬京都，顓求教皇頒定大明教中該行什麼禮規，上疏云云。 教皇吳

依巴諾，先命諸先生中極高明博學者，聚論黎某疏事，至幾閱月始定，嗣而教皇意諾增爵即

位，隨頒定云：“大明教中人，不該祭祖先，不該祭孔子，更不該祭城隍；講道時節，該傳吾

主耶穌降生救世受難諸情，該立耶穌苦像於主台；教中人家，不該設祖牌，不該放利錢；凡
婦女初領聖洗時，鐸德該代搽聖油，並與嘗聖鹽，其臨終又該代搽聖油；凡教中男女，該遵

守主日，並大瞻禮日與夫大小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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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教皇吳依巴諾”和“教皇意諾增爵”，分指烏爾班八世和英諾森十世，這也和禮儀之爭

西文文獻的內容相吻合。 其次，仔細爬梳《聖教孝親解》末段英諾森十世頒佈的諭令，不難發現它

與上文黎玉範書信所呈 １２ 條質疑高度相似，部分內容甚至能一一對應：

“不該祭祖先”———第八條

“不該祭孔子”———第六條、第七條

“更不該祭城隍”———第五條

“講道時節，該傳吾主耶穌降生救世受難諸情，該立耶穌苦像於主台”———第十條

“教中人家，不該設祖牌，不該放利錢”———第三條、第十條

“凡婦女初領聖洗時，鐸德該代擦聖油，並與嘗聖鹽，其臨終又該代敷以聖油”———第

二條

“凡教中男女該遵守主日，並大瞻禮日與夫大小齋也”———第一條

內容上的高度相似，表明二者的成書年代可能相去不遠，想必黎玉範前往羅馬，面陳教宗時所

提的問題便與這 １２ 條密切相關，而 １６４５ 年傳信部的部令，也印證了這一觀點。１６４９ 年，黎玉範帶

著部令回到中國，嚴禁教民敬天及參與祭祖、敬孔、拜城隍等活動。 從黎玉範書信、《聖教孝親解》
末段“鐸德黎玉範回到羅馬事”和傳信部 １６４５ 年部令這三個文獻，可以初步推斷《聖教孝親解》的
成書年代為 １６４５ 年之後，即黎玉範面陳教宗後。

那麼，黎玉範是回國途中寫就此文，還是 １６４９ 年回國後完成的？ 筆者更傾向於後者，因為《聖
教孝親解》是由黎玉範口述，中國文人潤色成書。 雖然有學者指出，黎玉範在馬尼拉生活了 ８ 年之

久，負責向僑居此處的閩南華裔傳教，因而學會了閩南語；同時他也掌握了官話的基本語法和詞匯，
耶穌會士 Ａｒｔｕｒｏ Ｇｏｕｖｅａ 稱讚黎玉範的官話是他見過的傳教士中最好的。即便如此，黎玉範的漢語

水平仍有待考證，沒有中國文人的幫助，他很難憑藉一己之力完成此文的寫作、潤色與謄抄工作。
梅歐金的《祖先、貞女與修士》一書考證了梵蒂岡圖書館所藏《聖教孝親解》的成書年代可能為

１６５０ｓ；而柯蘭霓（Ｃｌａｕｄｉａ ｖｏｎ Ｃｏｌｌａｎｉ）也認為《聖教孝親解》成書於 １６４９ 年。因此，黎玉範書信和

新抄本的發現將有助於確認《聖教孝親解》的成書年代約為 １６４９ ～ １６５０ 年，即黎玉範回到中國後，
授意當地文人，潤色成書。

過往學界普遍認為黎玉範《聖教孝親解》僅有梵蒂岡本一個抄本的說法，已顯得不再可靠，相
信隨著更多有關多明我會的原始檔案陸續地重新進入研究者們的視野，《聖教孝親解》這一文本的

成書時代及三個抄本的成書先後問題，有望在將來得到更加確切的結論。

四、“孝親”觀念的格義

中國“孝“的觀念源遠流長，儒家對孝親觀念的重視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個體生命觀

念的理解；二是家庭倫理的情感需要，如子女對父母所盡的義務，是為了報答父母的生養之恩；三是

在家庭之上，孝還表現為一種政治道德規範，每個人都要恪守君臣、父子、長幼之道，對父母的孝順

與對君王的忠誠往往是一體兩面的；古代社會以君父為核心，孝親觀念被進一步抬高，甚至神化，行
孝常常與敬天、祭祖、鬼神、福祿信仰相聯繫。 因此，《孝經》直言，“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

行也。”

明清鼎革之際，中西異質文化相碰撞，產生了許多對舊有觀念的格義，“孝”是其中一例。 對比

黎玉範《聖教孝親解》和其他耶穌會文獻，可知雙方在闡釋中國傳統語境中的“孝親”觀念與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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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義中的“敬愛父母”時，採用了不同的解釋路徑。
嚴格意義上，基督教教義中沒有“孝親”觀念，中國人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基督徒的一切則

是由主所賜，只有先愛耶穌，才能愛父母。 愛父母自身沒有獨立性，《聖經》將其視為“主”的意志，
如十誡中第四誡“孝敬父母”並沒有儒家“孝”的味道。 和合本《聖經》雖然譯作“當孝敬父母，使你

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出埃及記 ２０：１２），但察其英文本，“孝敬”一詞的原

文為“ｈｏｎｏｕｒ”，直譯為“敬愛”，是榮耀主的意思。若向前追溯到馬士曼（Ｊｏｓｈｕａ Ｍａｒｓｈｍａｎ）所譯《舊
約全書》（１８２２ 年），十誡中的“愛父母”譯為“敬汝父母，致得久存於汝神耶賀華賜汝之地”。可

見，從“敬愛父母”到“孝敬父母”，一字之差，實為基督教教義在中國語境中被賦予了儒家的孝親

色彩。
《聖教孝親解》的正文共分三段，第一段講述天主教中孝敬父母的重要性；第二段篇幅最長，闡

述天主教嚴禁祭祖的諸多理由；第三段結語強調祭祀天主實為正道。 “天主聖教，孝敬父母，第一

要也。 宇宙孝禮，萬難擬天主教中孝禮”，黎玉範開門見山，指出天主教孝敬父母之禮為第一要

務，十誡除前三條與崇敬天主相關，便首推“孝敬父母”。 隨後，他著眼於天主教孝禮的“內”與

“外”：“雙親在日，為人子者，天主欲其愛敬之，聽從其命，衣食其身，代任其勞，顧恤其病，式扶其

衰；訢慶其喜，寬慰其憂，左右前後，不敢睨，不敢侮，不敢詈，不敢憾，不狠應對，不敢願其速逝死，不
敢以貴哲驕其愚賤。 此真孝敬之實也”，天主教令信徒愛敬父母，具體表現為父母在世時，子女膝

下承歡，這是孝敬父母的意義所在。 仔細體察文本，黎玉範以“孝敬父母”置換了“愛敬父母”的概

念，黎玉範對“孝”的邏輯置換體現出基督教教義和中國傳統孝親觀念間的矛盾，他在《聖教孝親

解》中試圖掩蓋其中的不協調。
再來看耶穌會士對“孝”的理解，利瑪竇《天主實義》中有一段頗為經典的論述：

吾今為子定孝之說。 欲定孝之說，先定父子之說。 凡人在宇內有三父：一謂天主，二
謂國君，三謂家君也。 逆三父之旨者，為不孝子矣。 天下有道，三父之旨無相悖，蓋下父

者，命己子奉事上父者也，而為子者順乎一，即兼孝三焉。 天下無道，三父之令相反，則下

父不順其上父，而私子以奉己，弗顧其上；其為之子者，聽其上命，雖犯其下者，不害其為孝

也，若從下者逆其上者，固大為不孝者也。

利瑪竇對“孝”的闡釋同樣建立在西方基督教的傳統上，他擴展了“忠孝”的對象，在國君和家

君之上，樹立了一個無可超越的天主形象，乍看是把“信主”置於“忠君”、“孝父”之上，其實將以忠

孝為體認的中國社會和以神俗為基礎的西方社會雜糅，天主凌駕於萬物之上，故而，敬天主為孝。

耶穌會的這種傳教策略反映出它和儒學傳統之間的不協調，後人便把矛頭指向利氏的“三父說”：
“‘國主於我相為君臣，家君於我相為父子，若比天主之公父乎？’以余觀之，至尊者莫若君親。 今一

事天主，遂以子比肩於父，臣比肩於君，則悖倫莫大焉”，直斥利氏所言亂忠孝人倫。

黎玉範和利瑪竇都將“孝”視為天主的要求，置換了“孝”（ｆｉｌｉａｌｉｔｙ）和“敬”（ｈｏｎｏｕｒ）的內涵。 其

中，黎玉範對未嘗受洗之人的態度非常悲觀，他並不認同中國本土的生命觀念中認為祖靈有威能保

佑後人的信仰，反對中國人事死如事生的祭祖方式，希望代以天主教的儀式，因而《聖教孝親解》一
文明確反對祭祀亡者與偶像崇拜；不相信鬼神的存在。 “第所禁者，惟是祭獻死人虛事”，因為天主

教教義中一切善惡禍福皆由至高的天主所定，信徒若違背了聖教十誡，則死後靈魂不能升入天堂，
無論後人如何祭之拜之，皆為虛事。

利瑪竇採用了另一種詮釋方式，在君父的等級觀念上置入天主，同時改變了孝的適用範圍。 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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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倫理中本是私孝，是個體對父母的孝順，對血緣祖先的崇拜；但利瑪竇則將這種私孝擴展為

一種普遍的孝———對天主的孝（中文更近似“敬”）。 這種闡釋與中國傳統孝的觀念相互衝突，傳統

語境中的敬天、忠君、孝親觀念並存，各有適用的範圍，即使是君，也不能反對臣民敬天祭祖，但利瑪

竇引入了基督教的平等思想，強調“公父”之下君臣父子皆平等，事實上打破了這種敬、忠、孝的並

存：“國主於我相為君臣，家君於我相為父子，若使比乎天主之公父乎，世人雖君臣父子，平為兄弟

耳焉，此倫不可不明矣”，後人嘗以孟子諷楊墨無君無父來批駁利氏，言辭更為激烈。

孝親格義的背後，是兩種不同的“天主”觀，二人理解的“天主”，含義大不相同。 利瑪竇稱“吾
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又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 若有恆性，克綏厥猶，惟後”，他

將西方的造物主等同於中國的“上帝”，援引中國經典，一一論證，賦予這些概念以新的含義。 利瑪

竇的“天主”概念橫跨中西，雜舊雜新，如此解釋遭到了同會龍華民（Ｎｉｃｏｌòｓ Ｌｏｎｇｏｂａｒｄｏ）和後人的

諸多批評。 黎玉範則稱“……故《尚書》云‘維皇降衷下民，厥有恆性，性即靈也’，《大學》釋云‘人
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不昧詎非靈哉？ 肉身既屬父母攸生，故人子該孝敬父母之身，不忘本

也”。此處隱去“上帝”二字，可能因為 １６２８ 年嘉定會議召開後，各會就譯名問題達成暫時的妥協，
保留“天主”譯名，不再使用儒家經典中的“天”和“上帝”。 黎玉範雖然清楚西方的“天主”和中國

的“上帝”、“天”不能混為一談，但他對“天”的解釋同樣存在斷章取義的問題。 黎玉範引用《尚書》
和《大學》，是為了附會人的肉身源自父母，靈魂則來自天主，然而，黎玉範並未意識到兩個文本所

表達的“靈”的觀念不同，且靈肉分離的思想實則晚出，他顯然沒有注意到文本使用語境的差異。
早期傳教士對“天主”的認知事實上否定了祖先神靈之於每個人的優先性和個別性，只有當

“天主”居於優先的地位並具有普遍的影響，方能解釋為何敬天主為第一要務，如艾儒略直陳“天主

也者，天地萬有之真主也。 造天、造地、造人、造神、造物，而主宰之，安養之。 為我等一大父母。 心

身性命，非天主孰賦異？ 天下國家，非天主孰安排？ 吾人所極當欽崇者也。”

多明我會與耶穌會對中國典籍的引用，對儒家思想的理解存在較大分歧，由此可以解釋雙方在

祭祖等問題上意見相左。 黎玉範明確反對祭祖，“生不孝敬，死祭曷益？”他無法理解祭祀在中國傳

統社會中所扮演的關鍵性作用，認為它從根本上威脅到了天主存在的獨一性和超自然性，將其視為

一種宗教迷信。 前述中國奉教鄉紳郭邦雍原受洗於耶穌會，但在與多明我會接觸後，認為中國傳統

禮俗屬異端，祭祀為虛文，故改隨多明我會。 利瑪竇則把西方的“天主”與中國的“上帝”、“天”同
構，未嘗明確反對祭祖、祭孔，《天主實義》引言中說道“顧吾人欽若上尊，非特焚香祭祀”。那麼同

時相信西方的“天主”與中國的“上帝”、“天”，是否是一種危險的“合”？ “因為本來想追隨所有的

宗教，但因為沒有用心追隨任何一個宗教，結果一無所有。 ……這樣，一些人坦承他們的不信，另外

一些人則不信而自以為信，大部分人遂處於無神論的深淵（ｎｅｌ ｐｒｏｆｕｎｄｏ ｄｅｌｌ＇ ａｔｈｅｉｓｍｏ）”。明末反

教之作《聖朝破邪集》則認為天主教以夷亂華，以邪說惑人，“最可異者，方具詳間，有生員黃大成、
郭邦雍忿忿不平，直赴本道為夷人護法，極口稱人間追遠祭祀為虛文，惟天主為真實，且以本道為古

怪不近情者，此等情狀似不普天下而入夷教不已者，二生更應行學道重處等緣由。”

五、結語

黎玉範書信和《聖教孝親解》抄本的發現，為我們補充了早期多明我會對中國禮儀問題的看

法。 僅通過考訂其文本，即可知明末清初的多明我會傳教士在如何對待中國信徒祭祖敬孔等問題

上與耶穌會的立場頗有扞格，此間的異同值得從思想史等角度加以專門研究。 在禮儀之爭這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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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異質文化的衝突過程中，不僅有著中國反教與奉教人士的矛盾、多明我會和耶穌會的紛爭，明清

易代的歷史背景也無疑大為加劇了事件的複雜性。 黎玉範於 １６４９ 年重返中土，本想將羅馬教廷的

好消息帶給中國的多明我會，但同一年，清軍即徹底攻陷福安，奉教鄉紳郭邦雍殉國，等待傳教士們

的是一個全新的皇朝和政局。 黎玉範們為之奔走著述的中國信徒祭祀問題才剛剛開啟序幕。

①下文出現的基督教，若無特殊說明，指廣義上的基

督宗教。
②如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台北：光啟出版社，
１９６１ 年。 Ｇｅｏｒｇｅ Ｄｕｎｎ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ｉａ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Ｊｅｓｕｉ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Ｌｏｎｄｏｎ： Ｋｅｓｓｉｎｇ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１９６２；中文版參

見鄧恩：《一代巨人：明末耶穌會士在中國的故事》，余

三樂、石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
Ｍｉｎａｍｉｋｉ，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Ｊ．，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ｉｔ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Ｃｈｉｃａｇｏ： Ｌｏｙｏｌａ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５； Ｄ． Ｅ． Ｍｕｎｇｅｌｌｏ 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ｉｔ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ｉｔ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Ｓａｎｋｔ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 Ｎｅｔｔｅｔａｌ：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 Ｓｅｒｉｃａ ＆ Ｓｔｅｙｌｅｒ
Ｖｅｒｌａｇ，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 Ｓｅｒｉｅｓ ＸＸＸＩＩＩ， １９９４；李天綱：《中國

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９８ 年；Ｎｉｃｏｌａｓ Ｓｔａｎｄａｅｒ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ｏｉｃｅｓ ｉｎ Ｒｉｔ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Ｔｒａｖｅｌｌｉｎｇ Ｂｏｏｋ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Ｒｏｍ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ｕ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ｕｍ Ｓｏｃｉ⁃
ｅｔａｔｉｓ Ｉｅｓｕ， ２０１２。 相關研究不能一一贅述。

③前有 Ｄｏｎａｌｄ Ｆ． Ｓｔ． Ｓ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 Ｒａｙ Ｒ． Ｎｏｌｌ ｅｄ．， １００
Ｒｏｍ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ｉｔ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
ｖｅｒｓｙ （ １６４５⁃１９４１），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Ｒｉｃｃ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９９２；中譯本見蘇爾、

諾爾編： 《 中 國 禮 儀 之 爭 西 文 文 獻 一 百 篇 （ １６４５⁃
１９４１）》，沈保義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
近有 Ｐａｕｌ Ｒｕｌｅ， Ｃｌａｕｄｉａ ｖｏｎ Ｃｏｌｌａｎｉ， Ｔｈｅ Ａｃｔａ Ｐｅｋｉｎｅｎ⁃
ｓｉａ 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ｌｌａｒｄ ｄｅ Ｔｏｕｒｎｏｎ Ｌｅｇａ⁃
ｔｉｏｎ，ＩＨＳＩ⁃ＭＲＩ， ２０１５，該書原是德國耶穌會士紀里安

（Ｋｉｌｉａｎ Ｓｔｕｍｐｆ）以拉丁文寫就的康熙年間羅馬教宗特

使鐸羅（Ｄｅ Ｔｏｕｒｎｏｎ）使華記；宋黎明：《“譯名暨禮儀

之爭”的重要一頁———１７００ 年春福州教徒與顏璫主教

衝突新探》，澳門：《文化雜誌》，２０１７ 年總第 １００ 期。
④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Ｅｕｇｅｎｉｏ Ｍｅｎｅｇｏｎ， Ａｎ⁃

ｃｅｓｔｏｒｓ， Ｖｉｒｇｉｎｓ， ＆ Ｆｒｉａｒ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ａｓ ａ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張先清：《官府、宗族與天主教：
１７⁃１９ 世紀福安鄉村教會的歷史敘事》，北京：中華書

局，２００９ 年。

⑤近年來的研究，參見張鎧：《西班牙的漢學研究》
（１５５２⁃２０１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

Ｆｉｄｅｌ Ｖｉｌｌａｒｒｏｅｌ，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ｉｔ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ｉｃａｎ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 ｉ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ｉａｎａ Ｓａｃｒａ，２８ （８２），
１９９３， ｐｐ． ５⁃６１．

⑥耶穌會於 １５４０ 年正式成立，是當時羅馬教廷對抗宗

教改革的主要力量之一，明清之際，耶穌會曾是在華

影響力最大的天主教團體。 而托缽修會誕生於 １３ 世

紀，也稱乞食修會，托缽僧團，強調神貧，重視獻身傳

道，以多明我會、方濟各會、奧斯丁會為主。 托缽修會

早期的研究（以多明我會為主），參見 Ｂｅｎｎｏ Ｂｉｅｒｍａｎｎ，

Ｄｉｅ Ａｎｆäｎｇｅｎ ｄｅｒ ｎｅｕｅｒｎ Ｄｏｍｉｎｋａｎ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Ｖｅｃｈｔａ： Ａｌｂｅｒｔｕｓ 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２７； Ｊｏｓé Ｍａｒíａ Ｇｏｚｌｅｚ，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ｓ Ｍｉｓｉｏｎｅｓ Ｄｏｍｉｎｉｃａｎａｓ ｄｅ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 １
（１６３２⁃１７００）， ｖｏｌ． ２ （１７００⁃１８００），Ｍａｄｒｉｄ： Ｊｕａｎ Ｂｒａｖｏ，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４， １９６７； Ｊａｍｅｓ Ｃｕｍｍｉｎｓ 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 ｏｆ Ｆｒｉａｒ Ｄｏｍｉｎｇｏ Ｎａｖａｒｒｅｔｅ， １６１８⁃
１６８６，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ａｋｌｕｙ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２．
⑦黎玉範的生平可參考 Ｌ． 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Ｇｏｏｄ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Ｃｈａｏｙｉｎｇ Ｆａｎｇ ｅ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Ｍｉｎｇ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３６８⁃
１６４４，Ｖｏｌ． ＩＩ， Ｎ．Ｙ ａｎｄ Ｌｏｎ．：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６， ｐｐ． １０７３⁃１０７６； 富路特、房兆楹等：《明代名人

傳》，第四冊，北京：時代華文書局，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４５６ ～
１４６１ 頁；張鎧：《中國與西班牙關係史》，鄭州：大象出

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２２９ ～ ２４５ 頁（２０１３ 年增訂版，第 ２６８

～２９１ 頁）。 黎玉範與中西禮儀之爭的回顧，參見張先

清：《多明我會士黎玉範與中國禮儀之爭》，北京：《世

界宗教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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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楊慧玲：《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重要文獻———對梵蒂岡圖書館藏稿抄本 Ｂｏｒｇ． ｃｉｎ．５０３

的初步研究》，北京：《史學史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⑨感謝宋黎明教授惠賜檔案。 截止目前，歐洲所藏

《聖教孝親解》的三個版本分別為：梵蒂岡圖書館藏本

（Ｂｏｒｇｉａ． ｃｉｎ． ５０３， ｆｆ． １７７⁃１８４）、羅馬國家檔案館藏本

（ｍｓ． Ｃｉｎｅｓｅ，ｆｆ．１１９⁃１２８）和羅馬國家檔案館藏本（ｍｓ．

Ｃｉｎｅｓｅ，ｆｆ．１２９⁃１４２）。

⑩羅馬教廷於 １６２２ 年設立傳信部，收回原先傳教會的

諸多特權，直接掌控所有傳教工作。

張先清：《多明我會士黎玉範與中國禮儀之爭》。

王達陡，１６２８ 年由艾儒略（Ｇｉｕｌｉｏ Ａｌｅｎｉ）領洗入教。

施邦曜：《福建巡海道告示》，徐昌治：《聖朝破邪

集》，載鄭安德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彙編》第

５ 卷第 ５７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７９ ～

８０ 頁。

郭邦雍教名若雅敬（ Ｊｏａｑｕíｎ），出身貢生，１６２７ 年由

艾儒略領洗，長期擔任福建地方傳教員，１６３７ 年因福

建教案被捕，後與黎玉範、蘇芳積逃往澳門，郭本人也

從耶穌會轉入多明我會。 參見黃一農：《兩頭蛇：明末

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第 ３９０～３９１ 頁。

 是 年 ３ 月， 多 明 我 會 省 長 克 萊 門 特 （ Ｃａｒｌｏｓ

Ｃｌｅｍｅｎｔｅ）致函李瑪諾，調解雙方的分歧，此信由黎玉

範轉交，黎本人也借機陳述自己的看法。

感謝劉天元惠賜譯稿，以及宋黎明教授和 Ｓｔｅｆａｎ

Ｃｈｒｉｓｔ 對譯文的幫助。 此信藏於法國巴黎國家圖書

館，Ｃｏｐｉａ ｄｅ ｕｎａ ｃａｒｔａ ｄｅｌ Ｐａｄｒｅ Ｆｒ． Ｊｕａｎ Ｂａｕｔｉｓｔａ ｄｅ Ｍｏ⁃

ｒａｌｅｓ ｐａｒａ ｅｌ Ｐａｄｒｅ Ｍａｎｏｅｌ Ｄｉａｓ， Ｖｉｓｉｔａｄｏｒ ｓｏｂｒｅ ｌａｓ ｃｏｓａｓ

ｄａ Ｃｈｉｎａ，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èｑｕ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 Ｐａｒｉｓ， Ｆｏｎｄｓ Ｅｓｐａｇ⁃

ｎｏｌ， ｍｓｓ． ４０９， ｍｉｃｒｏｆｉｌｍ １３．１９３， ｆｏｌｓ． ５６⁃５６ｂ （ｈｔｔｐ： ／ ／

ｇａｌｌｉｃａ． ｂｎｆ． ｆｒ ／ ａｒｋ： ／ １２１４８ ／ ｂｔｖ１ｂ１００３３７０２５ ／ ｆ５８． ｉｍａｇｅ． ｒ
＝ＭＯＲＡＬＥＳ，％２０Ｊｕａｎ％２０Ｂａｕｔｉｓｔａ）。 筆者在西班牙龐

貝法布拉大學數據庫見到了 Ａｎｎａ Ｂｕｓｑｕｅｔｓ 的轉寫本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ｐｆ． ｅｄｕ ／ ａｓｉａ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ｓ ／ ｃｈｅ ／ ｓ１７ ／ ｍｏｒａｌｅｓ．

ｈｔｍ）。 其中有幾處轉寫錯誤，下詳。

Ｖｅｎｔａ 轉寫有誤，應為 ｂｅｉｎｔａ（同 ｖｅｉｎｔａ），整個詞組的

意思是百分之二十。

轉寫本中，ｅｏｒｕｍ 誤作 ｃｏｒｕｍ，“ａｄ ｄｕｒｉｔｉａｍ ｃｏｒｄｉｓ ｅｏ⁃

ｒｕｍ”的意思為“由於鐵石心腸”，常見於《聖經》經文

中。 此處可能指“信徒不知道如何更好地分辨”。

鄧恩認為，李瑪諾收到信後，聲稱要轉給時任耶穌

會副會省長傅汎濟（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Ｆｕｒｔａｄｏ），但傅汎濟又將

此信轉給遠在山西傳教的高一志（Ａｌｆｏｎｓｏ Ｖａｇｎｏｎｉ），

高的回信直到 ６ 個月後才收到，彼時，黎玉範已啟程

前往羅馬（參見 Ｄｕｎｎ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ｉａｎｔｓ，ｐ． ２９８）。
而 Ｆｉｄｅｌ Ｖｉｌｌａｒｒｏｅｌ 指出，李瑪諾於同年（１６３９）去世，他

是否遵從了和黎玉範的約定把信帶到，已經無從知

曉。 （參見 Ｆｉｄｅｌ Ｖｉｌｌａｒｒｏｅｌ， ｐ． ３２） 但傅汎濟確實在

１６４０ 年對黎玉範的 １２ 條問題作了答覆，詳見 Ｆｒａｎｃ．

Ｆｕｒｔａｄ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 ａｎｔｉｑｕｉｓｓｉｍａ ｄｅ ｐｒａｘｉ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ｏｒｕｍ
Ｓｉｎｅｎｆｉｕｍ Ｓｏｃ． Ｊｅｓｕ ｃｉｒｃａ ｒｉｔ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ｅｓ，Ｐａｒｉｓ， １７００，由

此可修正前輩學者的一些看法。

僅舉一例，短本將“中夜一思、清心難昧”誤作“清夜

一思、中心難昧”。

楊慧玲對梵蒂岡本《聖教孝親解》的卷宗情況做過

具體介紹：第一部分是《漢西詞典》，詞典正文前有 ７

頁漢字注音和西班牙語對照的天主教經文，接著是

３２６ 頁的詞典正文；第二部分是 １６ 頁黎玉範的《聖教

孝親解》抄本，按中國人的書寫習慣自上而下，自右向

左；第三部分是 ３３ 頁的《拜客問答》，漢字右側有注音

和西班牙語對譯；第四部分有摘自《禮記》二十二卷關

於神位與祭祀的段落紙條；第五部分是 １ 頁紅色中國

紙刻板頁“噏毒石用法”。 經楊文考證，《漢西詞典》的

編寫時間為 １７ 世紀下半葉，此時黎玉範業已離世，而

《拜客問答》則是耶穌會士學習漢語的經典文獻，這兩

個文本與《聖教孝親解》關係不大，應是後期匯纂成

冊。 參見楊慧玲：《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

流史重要文獻———對梵蒂岡圖書館藏稿抄本 Ｂｏｒｇ．ｃｉｎ．

５０３ 的初步研究》。

富 路 特、 房 兆 楹 等： 《 明 代 名 人 傳》 第 四 冊， 第

１４６０ 頁。

英文本從未明確指出蘭溪會議期間黎玉範所撰基

督教孝親觀念的冊子就是《聖教孝親解》，文末談到黎

玉範所著《聖教孝親解》時，並未給出成書時代。 參見

Ｌ． 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Ｇｏｏｄ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Ｃｈａｏｙｉｎｇ Ｆａｎｇ ｅ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Ｍｉｎｇ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３６８ － １６４４， Ｖｏｌ． ＩＩ，

１９７６， ｐ． １０７６．

傳教士黎玉範述：《聖教孝親解》，梵蒂岡

圖書館，Ｂｏｒｇｉａ．Ｃｉｎ．５０３。

１６４５ 年傳信部的解釋最為詳細，共 １５ 條，對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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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在中國的儀式和中國禮儀問題做了諸多細節性規

定。 中譯本參見蘇爾、諾爾編：《中國禮儀之爭西文文

獻一 百 篇 （ １６４５⁃１９４１）》， 第 １ ～ ８ 頁； 英 譯 本 參 見

Ｄｏｎａｌｄ Ｆ． Ｓｔ． Ｓ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 Ｒａｙ Ｒ． Ｎｏｌｌ ｅｄ．， １００ Ｒｏｍ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ｉｔ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１６４５⁃１９４１）， ｐｐ． ２⁃５。 感謝吳小新教授惠賜英譯本。
此處徵引原文，Ｆｒ． Ａｒｔｕｒｏ Ｇｏｕｖｅａ 很有可能是何大化

（Ａｎｔóｎｉｏ ｄｅ Ｇｏｕｖｅａ），其晚年常在福州傳教。 參見 Ｊｏｓé
Ｍａｒíａ Ｇｏｚáｌｅｚ，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ｓ Ｍｉｓｉｏｎｅｓ Ｄｏｍｉｎｉｃａｎａｓ ｄｅ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 １， ｐｐ． ３８１⁃３８３； Ｆｉｄｅｌ Ｖｉｌｌａｒｒｏｅｌ， ＂ Ｔｈｅ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Ｒｉｔ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ｉｃａｎ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 ｐｐ．
２３⁃２４；張先清： 《多明我會士黎玉範與中國禮儀之

爭》，北京：《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楊慧玲指

出很有可能是 Ｊｏａｃｈｉｎ Ｋｕｏ（筆者注：實為 Ｊｏａｑｕíｎ Ｋｕｏ，
即郭邦雍）教授黎玉範漢語，楊慧玲：《梵蒂岡圖書館

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重要文獻———對梵蒂岡圖書

館藏稿抄本 Ｂｏｒｇ．ｃｉｎ．５０３ 的初步研究》。
梅歐金對《聖教孝親解》成書時代的判斷，參考了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Ｓａｖｅｒｉｏ Ｆｉｌｉｐｐｕｃｃｉ （Ｄｅ Ｓｉｎｅｎｓｉｕｍ ｒｉｔｉｂｕｓ ｐｏｌｉｔｉ⁃
ｃｉｓ ａｃｔａ， Ｐａｒｉｓ： Ａｐｕｄ Ｎｉｃｏｌａｕｍ Ｐｅｐｉｅ， １７００， ｐ． １１６）的

觀點，後者指出《聖教孝親解》一文似乎在 １６４９ 年黎

玉範從羅馬返回中國後被曝光，他在新教徒中披露了

教廷的答覆和宗座法令的中譯本，參見 Ｅｕｇｅｎｉｏ Ｍｅｎｅ⁃
ｇｏｎ， 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 Ｖｉｒｇｉｎｓ， ＆ Ｆｒｉａｒ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ａｓ ａ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ｐｐ． １１１⁃１１２； ２７６⁃
２７７。 柯 蘭 霓 的 判 斷， 參 見 Ｃｌａｕｄｉａ ｖｏｎ Ｃｏｌｌａｎｉ，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Ｊｕａｎ Ｂａｕｔｉｓｔａ Ｍｏｒａｌｅｓ ＯＰ，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 ｈｔｔｐ： ／ ／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ｋｏｎ． ｃｏｍ ） 此

外，中文基督教文獻資料庫（ＣＣＴ）亦指出《聖教孝親

解》的成書時代大約為 １６４９ 或 １６５０ｓ，並非 １６５９ 年。
（ｈｔｔｐ： ／ ／ ｈｅｒｏｎ－ｎｅｔ．ｂｅ ／ ｐａ＿ｃｃｔ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 Ｄｅｔａｉｌ ／ ｏｂｊｅｃｔｓ ／
１７５４）
阮元：《十三經注疏·孝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０ 年，第 ２５４９ 頁。
原文為“Ｈｏｎｏｕｒ ｔｈｙ ｆａ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ｙ ｍ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ｙ

ｄａｙｓ ｍａｙ ｂｅ ｌｏｎｇ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ＬＯＲＤ ｔｈｙ Ｇｏｄ
ｇｉｖｅｔｈ ｔｈｅｅ” （ＫＪＶ， Ｅｘｏｄｕｓ ２０：１２ ）； “Ｇｉｖｅ ｈｏｎｏｕｒ ｔｏ
ｙｏｕｒ ｆａ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ｔｏ ｙｏｕｒ ｍｏｔｈｅｒ， ｓｏ ｔｈａｔ ｙｏｕｒ ｌｉｆｅ ｍａｙ ｂｅ
ｌｏ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Ｌｏｒｄ ｙｏｕｒ Ｇｏｄ ｉｓ ｇｉｖｉｎｇ ｙｏｕ”
（ＢＢＥ， Ｅｘｏｄｕｓ ２０：１２ ）。
《 舊 約 · 出 埃 及 記 》 ２０： １２， 馬 士 曼 （ Ｊｏｓｈｕａ
Ｍａｒｓｈｍａｎ）：《舊約全書》，印度塞蘭坡，１８２２ 年，台灣

聖經公會藏。
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梅謙立注，北京：
商務印書館，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１３ 頁；第 ２１３ 頁；第 １０１ 頁；
第 ７７ 頁。
 參見林中澤：《利瑪竇的“大西三父說”與儒家的忠

孝論———析親子關係的中西歧義》，廣州： 《學術研

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
陳候光：《辨學芻言》，徐昌治：《聖朝破邪集》，載鄭

安德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彙編》第 ５ 卷第 ５７
冊，第 １６３ 頁。
“又曰：‘楊墨之道，無父無君是禽獸，而率獸食人。’
……其言痛切，幾於一字一淚。 則以禽獸視天主教與

從其教者，誠非刻，而可以佐天香闢邪之本心矣。”周

之夔：《破邪集序》，徐昌治：《聖朝破邪集》，見鄭安德

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彙編》第 ５ 卷第 ５７ 冊，
第 ９１ 頁。
艾儒略：《三山論學》，載鄭安德編：《明末清初耶穌

會思想文獻彙編》第 １ 卷第 ７ 冊，第 ３２９ 頁。
《利瑪竇資料》第 １ 卷第 １３２ 頁，轉引自宋黎明：《神

父的新裝》，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２８０ ～
２８１ 頁。

作者簡介：閔心蕙，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

生，德國漢堡大學亞非學院聯合培養博士生。 南

京　 ２１００２３

［責任編輯　 陳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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